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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31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5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

的回复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，其中关于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利用

破产重整逃废债务情形的说明存在风险提示不充分、前后文内容矛盾

的情况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内容进行核查并说明： 

1、《公告》显示，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不会导致控股股东逃废债

务，不会将债务风险传导至上市公司。同时，你公司表示，根据《企

业破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关于你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的违规

担保，公司被确定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，破产管理人可以就实际承担

的清偿额向主债务人或其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。目前，控股股东尚存

在其他未偿还债务，可能因控股股东的债务负担过重导致其不能妥善

解决公司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的问题。 

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是否具有偿债能力，如法院受理你公

司破产重整后违规担保仍未解决，所涉债权人是否有权参与破产重整

计划，如是，为保证重整计划的推进，你公司是否会偿还违规担保所

涉债务。 

（2）若你公司在重整中承担违规担保所涉债务后，控股股东是否

有能力履行对你公司的补偿义务，最终是否会导致控股股东逃废债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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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而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请你公司就相关事项做出充分、明确的风险提示。 

2、《公告》显示，相关法律法规虽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重整启动

的前置条件是解决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，但在法院受理你公司破

产重整前，如未能解决上述问题，将直接阻碍破产重整的推进。请补

充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彻底解决上述问题的预计时间，明确说明上述

未解决问题是否会对法院受理你公司破产重整构成重大实质性障碍，

并做出充分、明确的风险提示。 

3、2020 年 5 月 11 日、5 月 14 日，我部向你公司发送两份关注

函，要求你公司就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、违规担保、控股股东资金占

用、你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以及你公司是否已明显丧失清偿能

力、生产经营是否已全面停滞等事项等事项作进一步说明，并全面梳

理与揭示你公司存在的风险。截至本函发出日，你公司仍未完整回复

上述函件。我部督促你公司尽快完成上述事项的核查并披露，同时充

分提示你公司存在的各种风险，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大连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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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